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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錄四 公文電子交換系統用戶中止服務流程

※本流程之書面回復，得以正式公函、傳真或電子郵件方式為之。

否

不同意

機關追蹤並評估改善狀況審核結果

於期限內改

善完成?

機關函送「限期改善單」至系統用戶

機關主動或被告知用戶違反規定，

且查證屬實

系統用戶接獲「限期改善單」或相

關改善通知

1.系統用戶書面回復限期

改善單與佐證資料

2.機關審核及確認

是

公文 G2B2C 中心依指定日期於地址

簿停用該用戶交換服務

否

機關書面通知系統用戶中止交換系

統服務日期，並於中止服務之日 3

日前填寫連線異動表，並附上限期

改善單至公文 G2B2C 中心

機關書面回復系統用戶，

同意改善完成並解除列管

是否再給予

改善機會?

依追蹤評估結果，書面通知

系統用戶再進行改善憑辦

是

同意

開始

結束


